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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57366 
  

大会决议  
 [未经发交主要委员会而通过(A/55/L.76)] 

55/242. 关于艾滋病毒/艾滋病的大会特别会议的组织安排及其
筹备过程 

 大会大会大会大会  

 回顾回顾回顾回顾其 2000 年 9 月 5 日第 54/283 号决议 其中 除其他外 决定于 2001

年召开为期三天的大会特别会议 审查和设法解决人体免疫机能丧失病毒/后天

免疫机能丧失综合症(艾滋病毒/艾滋病)的各方面问题 并协调和加强国际防治

工作  

 又回顾又回顾又回顾又回顾其 2000年 11月 3日第 55/13号决议 其中 除其他外 决定作为紧

急事项于 2001 年 6月 25日至 27日召开一次大会特别会议 审查和设法解决艾

滋病毒/艾滋病的各方面问题 以及争取全球承诺加强协调 并在国家 区域和

国际各级加紧努力 以便全面展开防治工作  

 还回顾还回顾还回顾还回顾大会第 55/13号决议要求开展综合新闻方案 提高全球对艾滋病毒/艾

滋病的认识 同时还为特别会议及其各项目标争取广泛的国际支持 在这方面欢

迎大会主席表示愿意附带举办各种活动 帮助实现这些目标 并打算在全会不限

成员名额非正式协商会的第二个星期向各会员国简要介绍这些活动的成果  

 考虑到考虑到考虑到考虑到大会在其第 55/13号决议内就特别会议及其筹备过程作出的其他决定  

 又考虑到又考虑到又考虑到又考虑到特别会议及其筹备过程的独特和例外性质  

 1. 决定决定决定决定应将特别会议称为 关于艾滋病毒/艾滋病的大会特别会议  

 2. 又决定又决定又决定又决定通过本决议附件内所载的组织安排  

 2001 年 2月 22日 

 第 92次全体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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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关于艾滋病毒/艾滋病的大会特别会议的组织安排及其筹备过程 

主席 

1. 特别会议应在大会第五十五届常会主席的主持下举行  

副主席 

2. 特别会议的副主席应与大会第五十五届常会的副主席相同  

全权证书委员会 

3. 特别会议全权证书委员会的成员应与大会第五十五届常会全权证书委员会

的成员相同  

总务委员会 

4. 总务委员会应包括特别会议主席和 21 名副主席 大会第五十五届常会六个

主要委员会的主席 两位调解人和各圆桌会议的主席  

议事规则 

5. 特别会议应适用大会议事规则  

代表级别 

6. 根据第 55/13号决议邀请各会员国和观察员派遣最高政治级别代表出席特别

会议  

出席特别会议的代表团 

7. 各会员国和观察员出席特别会议的国家代表团成员最好能有民间社会行动

者的代表 艾滋病毒/艾滋病患者或其协会的代表 以及青年组织 商界和私营

部门的代表  

认可民间社会行动者参加特别会议 

8. 根据第 55/13 号决议第 13 段 下述民间社会行动者应有机会获认可参加筹

备活动和特别会议  

 (a) 按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1996年 7月 25日第 1996/31 号决议具有咨商地

位的非政府组织  

 (b) 属于联合国艾滋病毒/艾滋病联合方案(艾滋病方案)方案协调局成员的

非政府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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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从第 55/13 号决议界定的名单中核可的行动者 艾滋病毒/艾滋病患者

协会 非政府组织和包括制药公司在内的商业机构 名单由艾滋病方案执行主任

编制 连同有关背景资料
1
在无异议的基础上提供给各会员国审议 供大会及时作

出决定 应将艾滋病方案执行主任将编制的一份补充名单 至迟于 2001 年 4月 1

日连同提供给各会员国的有关背景资料
1 
在无异议的基础上提交各会员国审议

以供大会及时作出决定  

全体会议日程 

9. 特别会议共举行八次全会 日程如下  

 2001 年 6月 25日星期一 上午 9时至下午 1 时 下午 3时至 6时 下午 7

时至 9时  

 2001 年 6月 26日星期二 上午 9时至下午 1 时 下午 3时至 6时 下午 7

时至 9时  

  2001 年 6月 27日星期三 上午 9时至下午 1 时 下午 3时至 6时  

星期三下午会议 在四个圆桌会议的主席口头综述讨论情况后 专门用最后一小

时通过成果文件和举行特别会议闭幕式  

特别会议全会的辩论 

10. 在特别会议全会的辩论发言不得超过五分钟  

11. 全会辩论发言名单应按八次会议抽签确定  

12. 将邀请各会员国 教廷和瑞士(以观察国身份)和巴勒斯坦(以观察员身份)参

加抽签  

13. 全会辩论发言名单位次如下 (a) 国家元首/政府首脑 (b) 副总统/王储或

女王储 (c) 副总理 (d) 部长 (e) 副部长 (f) 代表团团长和(g) 教廷和瑞

士以观察国身份和巴勒斯坦以观察员身份派遣的代表团的最高级官员  

非会员国发言者参与特别会议全会的辩论 

14. 观察员可在全会辩论中发言  

 (a) 一些组织和实体已获长期邀请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大会各届会议和工作  

                                                           
1
 有关背景资料包括 组织的宗旨 组织在与艾滋病毒/艾滋病有关问题方面的方案和活动的

资料 其中指明在哪个或哪些国家开展这些方案和活动 确认有关组织在国家 区域或国际各

级的活动 组织年度报告或其他报告 其中附有财务报表并列有资金来源和捐款 包括政府捐

款 组织理事机构成员和隶籍国名单 有关组织成员的说明 其中指明成员总数 成员组织名

称及其地理分布 以及该组织章程和 或 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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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根据第 55/13号决议 不属联合国会员国的专门机构成员国得以观察员

身份参加特别会议  

15. 联合国系统各实体 包括各方案 基金 专门机构和区域委员会的主管 可

在全会辩论中发言 艾滋病方案执行主任将有机会在全会辩论初期发言  

16. 如果有时间 一些经认可的民间社会行动者可在全会辩论中发言 但数目有

限制 请大会主席在与会员国进行适当协商后 将选定的 经认可的民间社会行

动者的名单在无异议的基础上提供给会员国审议 并由大会作出最后决定 还请

大会主席确保这些民间社会行动者是平等和透明地选出 同时顾及公平地域分配

原则 考虑到相关的专门知识 以及反映各种观点  

圆桌会议 

17. 根据第 53/13号决议 应举行以下四个交流式圆桌会议  

 圆桌会议圆桌会议圆桌会议圆桌会议 1111 2001 年 6月 25日星期一 下午 3时至 6时  

 圆桌会议圆桌会议圆桌会议圆桌会议 2222 2001 年 6月 26日星期二 上午 10时至下午 1 时  

 圆桌会议圆桌会议圆桌会议圆桌会议 3333 2001 年 6月 26日星期二 下午 3时至 6时  

 圆桌会议圆桌会议圆桌会议圆桌会议 4444 2001 年 6月 27日星期三 上午 10时至下午 1 时  

18. 四个圆桌会议的主席应从不是由大会主席代表的四个区域组中选出 四名主

席应由其各自区域组推选 圆桌会议主席将在特别会议的最后一次全体会议上口

头综述其讨论情况  

19. 圆桌会议将讨论的一些问题已列于第 55/13号决议 非洲的艾滋病将成为贯

穿所有四个圆桌会议的主题 圆桌会议将要讨论的总主题如下  

 圆桌会议圆桌会议圆桌会议圆桌会议 1111 

 艾滋病毒/艾滋病的预防和护理 

 圆桌会议圆桌会议圆桌会议圆桌会议 2222    

    艾滋病毒/艾滋病和人权 

 圆桌会议圆桌会议圆桌会议圆桌会议 3333 

 艾滋病毒/艾滋病的经济和社会影响及加强防治此种流行病的国家能力 

 圆桌会议圆桌会议圆桌会议圆桌会议 4444 

 提供国际资金和合作以应付艾滋病毒/艾滋病这一流行病的挑战 

20. 圆桌会议开放给会员国 观察员以及联合国系统各实体和经认可的民间社会

行动者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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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为确保进行高质量的交流式实质性讨论 参加各次圆桌会议的人数最多应

以 65名与会者为限 其中至少有 48名为会员国代表 此外 各次圆桌会议最多

可有 17名与会者代表观察员 联合国系统各实体和经认可的民间社会行动者  

22. 各圆桌会议的主席选定之后 各区域组应决定它们哪些成员将出席哪一个圆

桌会议 要确保公平地域分配 但容许一定程度的灵活性 同时考虑到必须确保

搭配受这种流行病严重影响的国家和受影响较小的国家  

23. 因此 为容许一定程度的灵活性 就各次圆桌会议而言 兹将每一区域组与

会者的最高人数规定如下  

 (a) 非洲国家 14个会员国  

 (b) 亚洲国家 14个会员国  

 (c) 东欧国家 六个会员国  

 (d)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 九个会员国  

 (e) 西欧和其他国家 八个会员国  

24. 各区域组主席应向大会主席提交各该区域参加各个圆桌会议的国家名单  

25. 不属于任何区域组的会员国可参加不同的圆桌会议 但须与大会主席协商决

定  

26. 参加圆桌会议的每个会员国的每一代表可带两名顾问  

27. 教廷和瑞士以观察国身份和巴勒斯坦以观察员身份也可参加不同的圆桌会

议 但须与大会主席协商决定  

28. 根据上文第 14段定义的数目有限的观察员也可参加每一个圆桌会议  

29. 具有圆桌会议主题相关领域的具体专门知识的联合国系统各实体将受邀参

加圆桌会议 艾滋病方案秘书处将会向大会主席提供将会参加每个圆桌会议的实

体名单  

30. 经认可的民间社会行动者如具有圆桌会议主题相关领域的具体专门知识 也

会受邀参加圆桌会议 请大会主席与会员国和经认可的民间社会行动者进行适当

协商 然后再于 2001 年 5 月最后一周将选定可参加每一个圆桌会议的民间社会

行动者名单在无异议的基础上提供给会员国审议 供大会作最后决定 在选择民

间社会行动者时 必须适当考虑公平地域分配和两性平等原则 以及国家 区域

和国际民间社会行动者的恰当搭配 同时要适当考虑到需要确保代表各种观点的

人士出席圆桌会议  

31. 每个圆桌会议的与会者名单都将会尽快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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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各圆桌会议将不对公众开放 会员国代表 观察员 联合国系统各实体和经

认可的民间社会行动者的代表以及核准采访的媒体的代表将可在会议室外厅通

过闭路电视观看圆桌会议的进行  

特别会议的成果文件 

33. 大会特别会议将考虑到秘书长的报告
2
和其他认为是必要的有关文件 审议和

通过一项承诺宣言  

特别会议的筹备过程 

34. 在筹备过程中 2001 年 2月 26日至 3月 2日这一周将用来专门讨论秘书长

的报告和进行不限成员名额的全会非正式协商  

35. 在专门讨论秘书长的报告期间 如果有时间 并在确保公平地域分配原则及

反映各种观点的情况下 将容许数目有限的经认可的民间社会行动者发言  

36. 承诺宣言纲要初稿最迟要在 2001 年 3月 12日提供 届时将举行不限成员名

额的全会非正式协商来予以介绍  

37. 在第二周 2001 年 5月 21 日至 25日 不限成员名额的全会非正式协商将集

中讨论承诺宣言草稿  

38. 上述各项规定不会为大会其他特别会议创造先例  

                                                           
2
 A/55/779  


